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小 110學年度 

推動台灣母語日暨校內藝文競賽實施辦法 

壹、實施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舉辦原則辦理。 

二、桃園市 110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四、本校學力扎根實施計畫。 

貳、實施目的： 

一、推廣學習各種語文校園風氣，並以競賽方式激勵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增進語文學習成效。 

二、推選年度優秀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以個人成就為校爭取最高榮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教務處。 

二、協辦：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語文領域小組。 

肆、比賽項目： 

一、演說：國語、閩南語。 

二、朗讀：國語、閩南語。 

三、作文。 

四、字音字形：國語。 

五、寫字。 

伍、競賽時間、地點、評審及競賽內容： 

項

次 
項目 比賽日期 地點 評審 

競賽方式、題目 比賽時間 

1 

國語演說 

12 月 29 日(三) 

08:45～10:15 

第一大節 

視聽教室 

吳孟璇組長

劉玨吟組長 
題目當場抽 

(1)比賽時間 

3-4分鐘 

(2)30分鐘

前抽題 

(3)工作人員 

 王志宏組長 

★計時皆由

評審協助 

閩語情境

式演說 

12 月 29 日(三) 

08:45～10:15 

第二大節 

莊滿意組長 

葉佩芸組長 

題目掛在本校雲

端硬碟，教務處

公開文件下載。 

2 

國語朗讀 

12月 29日(三)     

08:45～10:15 

第一大節 

五音教室 

馬景榮主任

梁美鳳組長 
題目當場抽 

(1)比賽時間 

4分鐘 

(2)8分鐘前

抽題 

(3)工作人員 

組長簡義益 

★計時皆由

評審協助 

閩語朗讀 

12月 29日(三)     

08:45～10:15 

第二大節 

賴升慧主任

蔡惠英組長 

題目掛在本校雲

端硬碟，教務處

公開文件下載 

3 作文 
12月 29日(三)     

08:45～10:15 

圖書室後

半部 
林慧華組長 

題目當場公布，
自行攜帶書寫用
具(原子筆藍或

黑) 

(1)比賽時間

90分鐘 

工作人員 

林念瑩老師 



4 字音字形 
12月 29日(三)     

08:45～08:55 

圖書室前

半部 
陳桂彬組長 

自行攜帶書寫用
具(原子筆藍或

黑) 

比賽時間 

10分鐘 

工作人員 

陳桂彬組長 

5 寫字 
12月 29日(三)    

08:45～09:35 

五美 

教室 
林麗惠組長 

自行攜帶書寫用
具(毛筆、墨
汁、墊布等) 

比賽時間 

50分鐘 

工作人員 

 

* 因比賽計算統計成績，因此行政作業程序時程至 12/29(三)中午 12時。 

陸、參賽對象： 

    一、演說：五年級每班每項目推薦乙名參賽；。 

    二、朗讀：五年級每班每項目推薦乙名參賽。 

    三、作文：五年級每班推薦乙名參賽。 

    四、字音字形：五年級每班推薦乙名參賽。 

    五、寫字：五年級每班推薦乙名參賽。 

柒、評分標準：（評審們可依此彈性調整） 

項目 評  分  標  準  說  明 

字音字形 依試卷規定計分 

作文 內容思想 50﹪ 結構修辭 40﹪ 內容標點 10﹪ 

朗讀 語音 50﹪ 氣勢 40﹪ 儀態 10﹪ 

以規定時間為

準、如無法讀完

亦不扣分 

演說 語音 45﹪ 內容 45﹪ 儀態 10﹪ 

時間超過或不足

時，每半分鐘扣

1分，未足半分

鐘以半分鐘計。 

寫字 字體結構 45﹪ 筆畫熟練 45﹪ 行氣 10﹪ 

錯別字一字扣 3

分，少寫一字扣

2分 

捌、獎勵：決賽各項前三名優勝者，獲頒獎狀及獎品，以資鼓勵。 

拾、報名 

1. 各組報名學生以不重複人選為原則。 

2. 本次校內語文競賽報名採網路報名，請導師自 110.12.06  起至 110.12.13中午 12點截止，

上本校雲端系統報名，以便彙整、抽順序等作業，感謝您的協力幫助。 

3. 請確實選出班級優秀人才參與競賽，表現優異學生教務處將進行培訓，並擇優代表本校參與

大園區語文類競賽。 

 

 

 

 

 

 



 

 

 

 

 


